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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得利物流團隊:海空進/出口報關､陸/海/空運攬貨運輸､ 保險鑑介､全球快遞運送。 

營業專長:費用最便宜. 速度最快. 文件最精美. 服務最親切 !  

台中市忠明南路 1151 號  電話:04-2262 0983 傳真:04-2262 5619 E/M:leisureinn_tw@yahoo.com.tw 

 

進出口貨物預行報關處理準則 

1.中華民國六十四年二月二十日財政部(64)台財關字第 11635 號函訂定發布 

2.中華民國七十五年九月一日財政部(75)台財關字第 7561699 號令修正發布第

2、4、7、8、11、12 條條文 

3.中華民國九十年十二月三十日財政部(90)台財關字第 0900550836 號令修正發

布全文 8條 

4.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七月十九日台財關字第 09305503980 號令修正發布  

 

第一條 

本準則依關稅法第十六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進口貨物，如承運貨物之運輸工具負責人或由其委託之運輸工具所屬業

者已向海關申報進口艙單，納稅義務人得檢齊報關應備之各項單證，向

海關預行報關。 

海運出口貨物，如報關單證齊備，貨物輸出人得於承裝貨物之船舶向海

關掛號後，於船舶結關日前，向海關預行報關。 

空運出口貨物，如報關單證齊備，貨物輸出人得於向承裝貨物之運輸業

完成託運手續後，向海關預行報關。 

第三條 

船舶之船長或其委託之船舶所屬業者得於船舶載運進口貨物駛離國外最

後裝卸貨港口後至抵達本國港口前，向海關申報進口艙單。 

飛機之機長或其委託之飛機所屬業者得於飛機載運進口貨物於國外最後

裝卸貨機場起飛後至抵達本國機場前，向海關申報進口艙單。 

海空運之進口艙單，得因事實需要分數次申報。但海運各次艙單與正式

進口艙單之船號，應掛同一號碼。 

第四條 

海關對預報進口之貨物，應於納稅義務人繳納進口稅費或保證金後先予

放行。貨物運達時，除依規定免驗者外，應於查驗無訛後即予放行。 

預報進口貨物如有短溢卸或短溢裝情事，應按「進出口貨物查驗注意事

項」及「進口貨物短卸溢卸作業要點」規定辦理，並分別退還或補徵其

溢徵或短徵之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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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預報海運出口貨物經海關審核有關單證齊全後，除依規定免驗者外，應

於查驗無訛後即予放行。 

第六條 

預報進出口貨物，海關機動巡查隊得於提貨或裝船前，依規定予以抽驗

或複驗。 

第七條 

空運進口鮮貨、易腐物品、活動物、植物、有時效性之新聞及資料、危

險品、放射性元素、骨灰、屍體、大宗及散裝貨物，或有其他特殊情形

經海關准予機邊驗放之貨物，均准由納稅義務人檢齊有關單證預行報

關，並準用關稅法第十八條規定辦理驗放。其進口艙單俟飛機抵埠查驗

放行後補銷。 

空運出口鮮貨、易腐物品、活動物、植物、有時效性之新聞及資料、危

險品、體積龐大無法進儲倉庫之貨物或有其他特殊情形經海關准予機邊

驗放之貨物，均准由貨物輸出人檢齊單證預行報關。 

第八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行。 

 

 


